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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生态环境厅
鲁环字〔2025〕26 号

山东省生态环境厅
关于下达2025年度山东省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

审核企业名单的通知

各市生态环境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《清洁生产审核办

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省生态环境厅对各市上报的 2025 年度实施强制

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名单进行了核定，确定对 1383 家企业实施

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。现将企业名单下达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各市生态环境局要按照属地原则，书面通知相关企业实

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，督促企业在名单公布后 1 个月内通过当

地主要媒体、企业官方网站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布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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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信息，在 2 个月内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相关工作，在 1 年内完

成本轮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并将审核报告报当地生态环境部门。

二、各市生态环境局要按照有关规定，提出年度需开展清洁

生产审核评估验收的企业名单及工作进度安排，按计划组织评估

验收。评估验收情况，由组织评估验收的部门向社会公布。评估

验收所需费用由相关部门报请地方政府纳入预算，承担评估验收

工作的部门或者单位不得向被评估验收企业收取费用。

三、各市生态环境局要做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日常监督

检查，加强过程督导和结果核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，确保

审核工作质量。

附件：2025 年度山东省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

山东省生态环境厅

2025 年 3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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